关于发布河北工业大学2025年资产清查
实施方案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部门：
根据《河北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冀政发〔2023〕7号），《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财资[2016]1号），《河北省教育厅所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规程》(冀教资后[2020]35号)和《河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冀财资[2024]111号）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拟开展河北工业大学2025年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具体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资产精细化管理，提高固定资产清查效率，为2026年计划启用线上清查模块奠定数据基础。本次清查各部门单位需进一步线下梳理摸清家底，加强账物核实，落实责任到人的制度，及时准确掌握资产使用变动状况，提高基础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为资产的高效利用提供数据支撑。
二、清查范围和基准日
各归口管理单位、部门已入账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包含大校和独立账户资产（校医院、饮食服务中心和廊坊分校）；以2025年11月30日作为核查基准日。
三、工作安排
（一）自查阶段（即日起-2026年3月15日）
1、各单位、部门教职员工登录固定资产系统，核实个人名下资产，做到账物一致，资产所属部门、存放地点信息准确，没有标签的及时进行补打并粘贴。
2、如发现不属于个人名下资产的，告知管理员共同进行核查，并可联系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进行原始档案查询，追根溯源，确认无误后及时在系统进行资产调拨（领用人、使用单位以及存放地点）。已在固定资产系统提交的在途调拨业务，及时查看进度跟踪进程，完成审批流程。新升级固定资产系统使用及调拨流程参见附件1。
3、根据《河北工业大学通用办公设备及家具配置标准》，如发现本单位行政用资产超出配置标准的，及时在固定资产系统作项目变动，变更使用方向。
4、清查出的闲置、低效运转资产，优化考虑校内调剂，可以将资产调剂至固定资产系统公物仓模块展示，具体流程参见已发通知附件2。
5、岗位调动导致人员所在部门变动不及时的情况，在完成个人名下资产工作核实后，及时联系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或统一报送给部门管理员进行人员所在部门的变动，以防影响资产正常上账工作。重点核实已退休和临近退休人员名下资产（设备和房屋）占用情况，完成资产变动。
6、核查资产达到使用年限且不能继续使用的，可按要求提交报废处置。
7、核实有物无账的，填写附件3《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盘盈单》并上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固定资产盘盈根据固定资产盘点单、盘盈情况说明、盘盈价值确定依据（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类似资产的购买合同、发票或竣工决算资料）等进行认定。
8、核实有账无物的，填写附件4《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盘亏单》并上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盘亏原因为盘亏（丢失）或毁损的，需提供根据《河北工业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办法》进行的赔偿责任认定说明与单位部门内部说明文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经济鉴定证明，国家有关技术鉴定部门或者具有技术鉴定资格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技术鉴定说明。
盘亏原因为被盗的，需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结案证明；盘亏原因为不可抗力因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毁损的，需要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受灾证明、事故处理报告、车辆报损证明、房屋拆除证明等。
盘亏原因为其他的（资产重复上账、横向资产上账、高值易耗品上账等），需要出具相应证明材料，核实无误后上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资产盘亏上报资产应当逐项清理，取得合法证据后，对损失项目及金额按照规定进行认定。对已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而无法确定损失金额的，根据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经济鉴定证明进行认定后，单位提出处理意见，资产与实验室汇总上报省教育厅审核，省财政厅审批，财政厅批准后核销。
（二）汇总阶段（2025年3月16日-4月1日）
汇总各单位、部门盘亏盘盈材料，针对清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梳理，并督促单位部门进行整改，不断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和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四、工作要求
1、2026年计划启用线上清查模块，流程与操作比较严格，请各单位部门高度重视本次线下清查，明确分工，积极配合，管理员及时督促老师核实名下资产信息，并做好汇总工作，对于不属于本人或部门单位名下的资产及时进行调拨。
2、各部门单位在清查盘点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自查阶段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自查自纠，并逐项完成相应整改。
联系人：崔羽 曹翠瑶  联系电话：60438414或W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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